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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修部轉系審查標準表(建工校區)  
111 學年度入學學生適用 

建工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化學工程

與材料工

程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應繳交資料： 
一、學測、指考、統測或高中職 3 年總

成績單。 
二、自傳（A4 格式、一千字以內，含報

考本系動機、家庭狀況、讀書計

畫、專長、興趣）。 
三、其他有利於審查之資料影本，如技

能檢定證照、重要競賽成果、語文

檢定證明、研究報告或作品集、社

團表現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之

資料。 
備註： 
※ 本系學生修習課程需接觸到化學藥

品，欲報名本系之學生請謹慎考慮。 
※ 本系得視實際需要，辦理申請者面

談。 
※ 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
  

2
年

級 
 

書面資料審查，請檢附下列資料： 
一、歷年成績單正本（包含總平均成績/

排名/班級人數/成績百分比、名次百

分比證明），影本須加蓋學校教務處

章戳。 
二、自傳（A4 格式、一千字以內，含報

考本系動機、家庭狀況、讀書計

畫、專長、興趣）。 
三、其他有利於審查之資料影本，如技

能檢定證照、重要競賽成果、語文

檢定證明、研究報告或作品集、社

團表現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之

資料。 
備註： 
※ 本系學生修習課程需接觸到化學藥

品，欲報名本系之學生請謹慎考慮。 
※ 本系得視實際需要，辦理申請者面

談。 
※ 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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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工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3
年

級 
 

書面資料審查，請檢附下列資料： 
一、歷年成績單正本（包含總平均成績/

排名/班級人數/成績百分比、名次百

分比證明），影本須加蓋學校教務處

章戳。 
二、自傳（A4 格式、一千字以內，含報

考本系動機、家庭狀況、讀書計

畫、專長、興趣）。 
三、其他有利於審查之資料影本，如技

能檢定證照、重要競賽成果、語文

鑑定證明、研究報告或作品集、社

團表現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之

資料。 
備註： 
※ 本系學生修習課程需接觸到化學藥

品，欲報名本系之學生請謹慎考慮。 
※ 本系得視實際需要，辦理申請者面

談。 
※ 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
 

土木工程

系 

二

技 

3
年

級 
 

一、本系採書面資料審查，由招生委員 
會審核通過，並得視實際需要辦理

申請者面試。 
二、請檢附下列資料: 

(1) 最高學歷之歷年成績單正本

（包含總平均成績/排名/班級人

數/成績百分比、名次百分比證

明），影本須加蓋學校教務處章

戳。【必繳】 
(2) 自傳（A4格式，一千字以內，

含轉系動機、家庭狀況、讀書

計畫、專長、興趣。）【必繳】

(3)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資料影本，

如技能檢定證照證明、重要競

賽成果、語文檢定證明、研究

報告或作品集、社團表現或其

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之資料。

【選繳】 
三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之權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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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工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機械工程

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應繳交資料： 
一、大學在校歷年成績單。 
二、自傳（A4 格式，一千字以內，含家

庭狀況、專長、興趣、轉系動機、

讀書計畫）。 
三、其他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能力證明

（如技能檢定證照、重要競賽成

果、語文檢定證明、研究報告或作

品集、社團表現或其他足以證明學

生優秀表現之資料）。 
備註：3 年級限機械相關科系申請 

依本校學生轉系（所、

科、學位學程）辦法辦

理。 
2
年

級 
 

3
年

級 
 

模具工程

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一、成績單。 
二、自傳（A4 格式，含家庭狀況、專

長、轉系動機、讀書計畫）。 
三、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能力證明

（如技能檢定證照、重要競賽成

果、語文檢定證明、研究報告或作

品、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表現

之資料）。 

一、成績單。 
二、自傳及讀書計畫。 

2
年

級 
 

一、成績單。 
二、自傳（A4 格式，含家庭狀況、專

長、轉系動機、讀書計畫）。 
三、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能力證明

（如技能檢定證照、重要競賽成

果、語文檢定證明、研究報告或作

品、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表現

之資料）。 

一、成績單。 
二、自傳及讀書計畫。 

3
年

級 
 

一、成績單。 
二、自傳（A4 格式，含家庭狀況、專

長、轉系動機、讀書計畫）。 
三、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能力證明

（如技能檢定證照、重要競賽成

果、語文檢定證明、研究報告或作

品、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表現

之資料）。 

一、成績單。 
二、自傳及讀書計畫。 

工業工程 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書面資料審查，請檢附下列資料： 
必繳： 

依本校學生轉系（所、

科、學位學程）辦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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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工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與管理系 2
年

級 
 

一、歷年成績單正本（包含總平均成績/
排名/班級人數/成績百分比、名次百

分比證明），影本須加蓋學校教務處

章戳。 
二、自傳（A4 格式，一千字以內，含轉

系動機、家庭狀況、讀書計畫、專

長、興趣）。 
選繳： 
一、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資料影本，如技

能檢定證照證明、重要競賽成果、

語文檢定證明、研究報告或作品

集、社團表現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

優秀之資料。 

3
年

級 
 

電機工程

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一、自傳（含家庭狀況、專長、興趣、轉

系動機、讀書計畫）（必繳）。 
二、本校歷年成績單（包含總平均成績/

排名/班級人數/成績百分比、名次百

分比）（必繳）。 
三、其他有利審查資料（社團參與、學生

幹部、證照、競賽成果、語文能力、

成果作品、特殊才能等）（選繳）。

四、評分方式：僅書面資料審查。 
五、書面資料評分標準（總分100分）：自

傳（20%）、潛力評估（80%）。 
六、審查方式：由本系大學部招生委員會

審議。 
七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
依本校學生轉系辦法辦理 

2
年

級 
 

一、自傳（含家庭狀況、專長、興趣、轉

系動機、讀書計畫）（必繳）。 
二、本校歷年成績單（包含總平均成績/

排名/班級人數/成績百分比、名次百

分比）（必繳）。 
三、其他有利審查資料（社團參與、學生

幹部、證照、競賽成果、語文能力、

成果作品、特殊才能等）（選繳）。

四、評分方式：僅書面資料審查。 
五、書面資料評分標準（總分100分）：自

傳(20%)、潛力評估(80%)。 
六、審查方式：由本系大學部招生委員會

依本校學生轉系辦法辦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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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工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審議。 
七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
3
年

級 
 

一、自傳（含家庭狀況、專長、興趣、轉

系動機、讀書計畫）（必繳）。 
二、本校歷年成績單(包含總平均成績/排

名/班級人數/成績百分比、名次百分

比) (必繳)。 
三、其他有利審查資料（社團參與、學生

幹部、證照、競賽成果、語文能力、

成果作品、特殊才能等）（選繳）。

四、評分方式：僅書面資料審查。 
五、書面資料評分標準(總分100分)：自傳

(20%)、潛力評估(80%)。 
六、審查方式：由本系大學部招生委員會

審議。 
七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
依本校學生轉系辦法辦理 

電子工程

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一、應繳交資料： 
1. 簡歷（需填寫申請轉入本系之動

機及未來就業方向）。 
2. 提供學測、指考、統測或高中職

歷年成績單。 
3. 證照、競賽、語言能力、社團等

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無則免附。 
二、審查方式：書面審查佔 100%。 
三、本審查標準未規定事項，依國立高

雄科技大學學生轉系（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）辦法辦理。 
四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之權利。 

請附與導師訪談欲轉出之

紀錄，連同轉系申請表一

同提送。 

2
年

級 
 

一、應繳交資料： 
1. 簡歷（需填寫申請轉入本系之動

機及未來就業方向）。 
2. 提供歷年學期成績單。 
3. 證照、競賽、語言能力、社團等

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無則免附。 
二、審查方式：書面審查佔 100%。 
三、本審查標準未規定事項，依國立高

雄科技大學學生轉系（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）辦法辦理。 
四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之權利。 

請附與導師訪談欲轉出之

紀錄，連同轉系申請表一

同提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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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工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3
年

級 
 

一、應繳交資料： 
1. 簡歷（需填寫申請轉入本系之動

機及未來就業方向）。 
2. 提供歷年學期成績單。 
3. 證照、競賽、語言能力、社團等

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，無則免附。 
二、審查方式：書面審查佔 100%。 
三、本審查標準未規定事項，依國立高

雄科技大學學生轉系（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）辦法辦理。 
四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之權利。 

請附與導師訪談欲轉出之

紀錄，連同轉系申請表一

同提送。 

會計資訊

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1. 轉系申請書。 
2. 統測成績或含排名之高中職歷年成績

單。 
3. 自傳（一千字以內，含申請轉入本系

動機）。 
4.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能力證明（如

專業證照、專題比賽、英語檢定證明

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表現之資

料）。 
5. 採書面審查，擇優錄取，必要時得舉

行面試。 

無規定 

2
年

級 
 

1. 轉系申請書。 
2. 含排名之大學歷年成績單。 
3. 自傳（一千字以內，含申請轉入本系

動機）。 
4.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能力證明（如

專業證照、專題比賽、英語檢定證明

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表現之資

料）。 
5. 採書面審查，擇優錄取，必要時得舉

行面試。 

無規定 

3
年

級 
 

1. 轉系申請書。 
2. 含排名之大學歷年成績單。 
3. 自傳（一千字以內，含申請轉入本系

動機）。 
4.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能力證明（如

專業證照、專題比賽、英語檢定證明

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表現之資

無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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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工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料）。 
5. 採書面審查，擇優錄取，必要時得舉

行面試。 

金融資訊

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一、應繳交文件： 
1. 轉系申請書 
2. 提出學測、指考、統測或高中職

3 年總成績。 
3. 自傳 

二、審查方式：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

取，必要時得舉行面試。 

無 

2
年

級 
 

一、應繳交文件： 
1. 轉系申請書 
2. 含排名之歷年成績單。 
3. 自傳 

二、審查方式：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

取，必要時得舉行面試。 

無 

3
年

級 
 

一、應繳交文件： 
1. 轉系申請書 
2. 含排名之歷年成績單。 
3. 自傳 

二、審查方式：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

取，必要時得舉行面試。 

無 

財政稅務

系 

二

技 

3
年

級 
 

一、應繳交文件： 
1. 轉系申請書 
2. 統測或高中職 3 年總成績 
3. 自傳 
4.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能力證明

（如專業證照、專題比賽、英語

檢定證明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

秀表現之資料） 
二、審查方式：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

取，必要時得舉行面試。 
三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
無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一、應繳交文件： 
1. 轉系申請書 
2. 學測、指考、統測或高中職 3 年

總成績 
3. 自傳 
4.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能力證明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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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工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（如專業證照、專題比賽、英語

檢定證明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

秀表現之資料） 
二、審查方式：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

取，必要時得舉行面試。 
三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
2
年

級 
 

一、應繳交文件： 
1. 轉系申請書 
2. 在學含排名之歷年成績單。 
3. 自傳 
4.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能力證明

（如專業證照、專題比賽、英語

檢定證明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

秀表現之資料） 
二、審查方式：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

取，必要時得舉行面試。 
三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
無 

3
年

級 
 

一、應繳交文件： 
1. 轉系申請書 
2. 在學含排名之歷年成績單 
3. 自傳 
4.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能力證明

（如專業證照、專題比賽、英語

檢定證明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

秀表現之資料） 
二、審查方式：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

取，必要時得舉行面試。 
三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
無 

觀光管理

系 

四

技 

1
年

級 
 

一、申請資格：依本校學生轉系（所、

科、學位學程）辦法辦理。 
二、應繳交文件(50%)： 

1. 轉系申請書 
2. 含排名之歷年成績單 
3. 自傳 
4.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能力證明

（如專業證照、專題比賽、英語

檢定證明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

秀表現之資料）。 
三、面試(50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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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工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2
年

級 
 

一、申請資格：依本校學生轉系（所、

科、學位學程）辦法辦理。 
二、應繳交文件(50%)： 

1. 轉系申請書 
2. 含排名之歷年成績單 
3. 自傳 
4.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能力證明

（如專業證照、專題比賽、英語

檢定證明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

秀表現之資料）。 
三、面試(50%) 

 

3
年

級 
 

一、申請資格：依本校學生轉系（所、

科、學位學程）辦法辦理。 
二、應繳交文件(50%)： 

1. 轉系申請書 
2. 含排名之歷年成績單 
3. 自傳 
4. 其他有利於審查之相關能力證明

（如專業證照、專題比賽、英語

檢定證明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

秀表現之資料）。 
三、面試(50%) 

 

企業管理

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一、應繳交文件： 
1. 轉系申請書 
2. 歷年成績單正本 
3. 自傳（A4 格式，一千字以內，含

轉系動機、讀書計畫、專長及興

趣） 
二、審查方式： 

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取，必要時

得舉行面試。 
三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
依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學生

轉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辦理。 

2
年

級 
 

一、應繳交文件： 
1. 轉系申請書 
2. 歷年成績單正本 
3. 自傳（A4 格式，一千字以內，含

轉系動機、讀書計畫、專長及興

趣） 
二、審查方式： 

依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學生

轉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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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工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取，必要時

得舉行面試。 
三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
3
年

級 
 

一、應繳交文件： 
1. 轉系申請書 
2. 歷年成績單正本 
3. 自傳（A4 格式，一千字以內，含

轉系動機、讀書計畫、專長及興

趣） 
二、審查方式： 

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取，必要時

得舉行面試。 
三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
依國立高雄科技大學學生

轉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辦法辦理。 

國際企業

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一、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取，必要時

得舉行面試。 
二、日間部及進修部同適用本審查標

準。 
三、資料審查授權系主任成立審查小組

辦理資料審查。 
四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五、應繳交文件： 

1. 轉系申請書 
2. 含排名之歷年成績單 
3. 自傳 
4. 其他有利申請之文件 

無轉出規定 

2
年

級 
 

一、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取，必要時

得舉行面試。 
二、日間部及進修部同適用本審查標

準。 
三、資料審查授權系主任成立審查小組

辦理資料審查。 
四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五、應繳交文件： 

1. 轉系申請書 
2. 含排名之歷年成績單 
3. 自傳 
4. 其他有利申請之文件 

無轉出規定 

3
年

 
一、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取，必要時

得舉行面試。 
無轉出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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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工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級 二、日間部及進修部同適用本審查標

準。 
三、資料審查授權系主任成立審查小組

辦理資料審查。 
四、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五、應繳交文件： 

1. 轉系申請書 
2. 含排名之歷年成績單 
3. 自傳 
4. 其他有利申請之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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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修部轉系審查標準表(第一校區)  
111 學年度入學學生適用 

 
第一校區 
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金融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1. 成績規定：無。 
2. 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（或招生甄選

小組會議）審議決定，並得不足額錄

取。 
3. 其他規定：檢附高中（職）學測成

績或指考成績或統測成績、高中

（職）在校歷年成績單、自傳、讀

書計畫。 

依據本校轉系(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)辦法第四條，扣除

轉出人數後，本系大學部

學生人數仍大於等於 25
人，碩士班人數仍大於等

於 10 人，則不必招開系務

會議(或招生甄選小組會議)
審議決定，否則須通過系

務會議(或招生甄選小組會

議)審議決定，始可轉出。 

2
年

級 
 

1. 成績規定：無。 
2. 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（或招生甄選

小組會議）審議決定，並得不足額錄

取。 
3. 其他規定：檢附在校歷年成績單、

自傳及其他有利審查文件。 

依據本校轉系(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)辦法第四條，扣除

轉出人數後，本系大學部

學生人數仍大於等於 25
人，碩士班人數仍大於等

於 10 人，則不必招開系務

會議(或招生甄選小組會議)
審議決定，否則須通過系

務會議(或招生甄選小組會

議)審議決定，始可轉出。 

3
年

級 
 

1. 成績規定：無。 
2. 錄取方式：由系務會議(或招生甄選

小組會議)審議決定，並得不足額錄

取。 

3. 其他規定：檢附在校歷年成績單、

自傳及其他有利審查文件。 

依據本校轉系(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)辦法第四條，扣除

轉出人數後，本系大學部

學生人數仍大於等於 25

人，碩士班人數仍大於等

於 10 人，則不必招開系務

會議(或招生甄選小組會

議)審議決定，否則須通過

系務會議(或招生甄選小組

會議)審議決定，始可轉

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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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修部轉系審查標準表(楠梓校區)  
111 學年度入學學生適用 

 
楠梓校區 
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半導體工

程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一、面試 40% 
二、書面審查 30% 
三、自傳 20% 
四、證照 10% 

無 

2
年

級 
 

一、面試 40% 
二、書面審查 30% 
三、自傳 20% 
四、證照 10% 

無 

3
年

級 
 

五、面試 40% 
六、書面審查 30% 
七、自傳 20% 
八、證照 10% 

無 

電訊工程

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一、 一年級轉入之學生，須考「微積

分」考試成績 0 分者不錄取。 
二、 轉入班級如有缺額始可轉入。 

不得申請轉相關科系（入

學管道為電機類、資電

類） 

2
年

級 
 

一、 二年級轉入之學生，須考「基本電

學」考試成績 0 分者不錄取。 
二、 轉入班級如有缺額始可轉入。 

不得申請轉相關科系（入

學管道為電機類、資電

類） 

3
年

級 
 

一、 三年級轉入之學生，需就讀相關科

系。 
二、 轉入班級如有缺額始可轉入。 

不得申請轉相關科系（入

學管道為電機類、資電

類） 

輪機工程

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書面資料審查： 
一、歷年成績單、中文自傳及讀書計畫

各一篇(70%)，自傳需書寫 300 字以

上。 
二、其他能力證明(30%)：輪機相關專業

資歷或輪機相關專業證照、其他有

利審查資料（社團參與，學生幹

部，證照，競賽成果，語文能力，

成果作品，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

成績證明書等）。 

無 

2
年

級 
 

書面資料審查： 
一、歷年成績單、中文自傳及讀書計畫

各一篇(70%)，自傳需書寫 300 字以

上。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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楠梓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二、其他能力證明(30%)：輪機相關專業

資歷或輪機相關專業證照、其他有

利審查資料（社團參與，學生幹

部，證照，競賽成果，語文能力，

成果作品，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

成績證明書等）。 

3
年

級 
 

書面資料審查： 
一、歷年成績單、中文自傳及讀書計畫

各一篇(70%)，自傳需書寫 300 字以

上。 
二、其他能力證明(30%)：輪機相關專業

資歷或輪機相關專業證照、其他有

利審查資料（社團參與，學生幹

部，證照，競賽成果，語文能力，

成果作品，特殊才能及體適能檢測

成績證明書等）。 

無 

航運管理

系 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1. 操行成績需達 80 分以上。 
2. 須通過全民英檢初級或多益 350 分

以上。 
3. 採書面審查(自傳、成績單、修習相

關專業課程或證照)。 
4. 三年級生若提出轉入本系，申請通

過者需從二年級開始就讀。 
5. 本系保留不足額錄取的權利。 

轉系(所)申請書需加附班導

師審查之簽章。 

2
年

級 
 

3
年

級 
 

供應鏈管

理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依書面審查成績決定 
檢附資料： 
一、自傳(1 頁) 
二、讀書計畫(1 頁) 
三、獎狀或證照 
四、在校歷年學業及操行成績 
五、其他有助審查之證明文件或資料 

無規定 

2
年

級 
 

依書面審查成績決定 
檢附資料： 
一、自傳(1 頁) 
二、讀書計畫(1 頁) 
三、獎狀或證照 
四、在校歷年學業及操行成績 
五、其他有助審查之證明文件或資料 

無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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楠梓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3
年

級 
 

依書面審查成績決定 
檢附資料： 
一、自傳(1 頁) 
二、讀書計畫(1 頁) 
三、獎狀或證照 
四、在校歷年學業及操行成績 
五、其他有助審查之證明文件或資料 

無規定 

海洋休閒

管理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依書面審查成績決定。 
書面審查檢附資料： 
一、自傳 
二、讀書計劃 
三、其他有助審查之證明文件或資料(如

奬狀、證照、修習相關專業課程、

在校歷年學業及操行成績等)。 

經由各多元入學管道(如申

請入學、甄選入學、技優甄

審、繁星計畫、運動績優等)
入學之學生不得轉系，惟情

況特殊經系務會議通過者

不在此限。 

2
年

級 
 

依書面審查成績決定。 
書面審查檢附資料： 
一、自傳 
二、讀書計劃 
三、其他有助審查之證明文件或資料(如

奬狀、證照、修習相關專業課程、

在校歷年學業及操行成績等)。 

經由各多元入學管道(如申

請入學、甄選入學、技優甄

審、繁星計畫、運動績優等)
入學之學生不得轉系，惟情

況特殊經系務會議通過者

不在此限。 

3
年

級 
 

依書面審查成績決定。 
書面審查檢附資料： 
一、自傳 
二、讀書計劃 
三、其他有助審查之證明文件或資料(如

奬狀、證照、修習相關專業課程、在

校歷年學業及操行成績等)。 

 

水產食品

科學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書面資料審查： 
一、自傳（A4 格式，含報考本系動機、

家庭狀況、專長、興趣等） 
二、在校歷年學業（含排名）及操行成

績。 
三、其他有利於審查之證明文件或資料

影本（證照、獎狀、競賽成果、語

文檢定證明、社團參與、學生幹部

等）。 

依本校轉系（所、科、學

位學程）辦法辦理。 

2
年

級 
 

3
年

級 
 

水產養殖 四

技 
1
年

 
書面審查： 
一、自傳 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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楠梓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系 級 二、讀書計畫、其他有利審查資料（社

團參與、學生幹部、證照、競賽成

果、語文能力） 
三、歷年成績單（參考資料） 

2
年

級 
 

書面審查： 
一、自傳 
二、讀書計畫、其他有利審查資料（社

團參與、學生幹部、證照、競賽成

果、語文能力） 
三、歷年成績單（參考資料） 

無 

3
年

級 
 

書面審查： 
一、自傳 
二、讀書計畫、其他有利審查資料（社

團參與、學生幹部、證照、競賽成

果、語文能力） 
三、歷年成績單（參考資料） 

無 

海洋環境

工程系 
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一、相關系科得平轉，非相關系科得降

轉。 
二、依書面審查成績為主 
三、書面審查檢附資料如下： 

1. 自傳 
2. 讀書計劃 
3. 證照（專業及語文） 
4. 修習相關專業課程證明 
5. 在校歷年學業及操行成績 
6. 其他有助審查之證明文件或資料 

依照學校規定。 

2
年

級 
 

3
年

級 
 

造船及海

洋工程系 
(111 學年度開

始受理轉系) 
四

技 

1
年

級 
 

一、轉系申請書。 
二、歷年成績單正本。 
三、自傳（A4 格式、含報考本系動機、

家庭狀況、讀書計畫、專長、興

趣）。 
四、其他有利於審查之資料影本，如技

能檢定證照、重要競賽成果、語文

檢定證明、研究報告或作品集、社

團表現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之

資料。 
五、審查方式：書面資料審查，擇優錄

取，必要時得取行面試。 

 

2
年

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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楠梓校區 
轉入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程）審查標準 

轉出系（所、科、學位學

程）規定 
系(所、科、

學位學程) 
學

制 

招

收 
年

級 

名

額 
審查標準 

3
年

級 
 

無(不接受三年級轉入) 

 


